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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 与钱爱萍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已将其对借款人慈溪市环龙钢结构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杨月煊、马雪维、杨利波、浙江帕森实
业有限公司享有的截止2018年1月31日，账面本金余额24830300元、账面利息余额15252300元、账
面本息合计40082600元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钱爱萍。债权资产最终的未偿还金额及具体担保金额以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债权文件的约定及/或生效的司法判决文书等的判定为准。

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钱爱萍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
权资产已经转让至钱爱萍，请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钱爱萍履行还款
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和偿还责任。

特此公告 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
钱爱萍

2019年7月30日

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与钱爱萍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生活与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沈筱莉 沈萍 本报记者 王亚

已经转让6年的安置房，现在又

反悔了想要回来，如此出尔反尔行不

行？近日，桐乡市调处了这样一起因

拆迁安置房买卖引发的纠纷。

2014年1月，张先生因为手头紧

张，需要资金周转，便将自己位于桐乡

市某小区的拆迁安置房转让给了李师

傅，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李师傅

分两次共支付张先生房屋转让资金34

万元，后李师傅对该房屋进行装修并

出租。因为张先生的房屋是拆迁安置

房，用地属集体土地性质，没有产权

证，故双方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转让手

续。2019年1月，经济条件越来越好

的张先生想起了这套安置房，要求李

师傅返还该房屋。

李师傅一听这要求，觉得张先生

很无理，房子已经转让了这么多年，现

在突然说要收回，他怎么也不同意。

双方私下协商多次未果，张先生甚至

还闹到了李师傅的公司，要求其还

房。了解该情况后，属地人民调解委

员会及时选派调解员进行调处。

调处过程中，双方据理力争，互不

相让。“当时已经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

转让协议，并且我已将房款全部付清

且实际占有使用多年，现在张先生反

悔是不讲诚信，房子还是该归我。”李

师傅极其愤懑。

张先生则表示，自己当初因为资

金周转困难，把房屋转让给了李师傅，

但因该房屋没有产权证未过户，该房

屋仍在自己名下，自己现在愿意返还

购房款，要求李师傅归还该房屋。

属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张先

生和李师傅在明知道该房屋为集体土

地的拆迁安置房，没有相应产权证，仍

进行了房屋买卖，双方都有过错。根

据法律规定，该房产转让协议无效，即

便李师傅占用多年，仍不是法律意义

上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李师傅应予以

返还。

最终，李师傅将房子还给了张先

生，张先生则将34万元房屋转让资金

还给李师傅，并支付相应利息。与此

同时，李师傅这几年的租金收入不足

以与当初的装修费用相抵，张先生对

李师傅当年的装修费部分也给予了适

当补偿。

律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八条第二款规定：“村和城市郊区的土

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

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因宅基

地被征收而获得安置房，是农民失去宅

基地而获得的相应补偿，仍然具有专属

性质，应遵照上述法律规定执行。

本案中，李师傅并非张先生所在

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该集体经济

组织的成员不能获得该集体经济组织

分配的宅基地安置房。李师傅和张先

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因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

定，属于无效合同，所以房屋的所有权

人仍是张先生。

董小军 卢文静

父母通过赠予、买卖等形式，将名

下房产过户给子女的情况非常普遍，

这实际上是遗产继承的特殊方法，因

为即使是所谓的买卖，大多也是象征

性的，双方极少真的按照市场价格转

让。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

让，在办理完相关的法律手续后，也很

少有反悔的。近日，余姚市法院却审

理了一起特殊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太状告儿子，要求

撤销双方两年前的房屋买卖合同，将

已过户给儿子的房屋收回。

两年多前，余姚市的杨老太与其

儿子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将自

己名下的房屋过户给儿子。杨老太年

近九旬，丈夫去世多年。这几年，由于

感到身体越来越差，杨老太觉得应尽

早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处理妥当，她与

儿子商量后，决定以买卖形式把名下

的房产登记到儿子名下，因为这样操

作费用更省。此外，杨老太认为，她把

房子交给儿子，儿子对自己更能产生

感恩之心，其今后的生活也更有保障。

但到了今年上半年，杨老太与儿

子突然产生了矛盾，而且越闹越大。

原来，杨老太的儿子因急需资金，一时

无法筹措，就想把母亲转给他的那套

房子卖掉，儿子的这个决定让杨老太

难以接受。因为在杨老太看来，这套

房子虽然已转让给了儿子，但仍然具

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它是自己和已故

丈夫多年辛劳所积累的财产的象征，

另一方面，也是其今后生活的保证。

现在，儿子要把房子卖掉，等于破坏了

她的美好记忆和生活保证。

杨老太托人找了律师后，瞒着儿

子向当地法院状告儿子。她称两年前

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在儿子的强迫之下

签订的，并非出自其真实意愿，因此，

要求撤销合同收回房产；之后，她又变

更诉讼请求，要求儿子支付购房款25

万元，并保留其居住权直至去世。

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在初步

分析了案情后，到原、被告所在的社区

进行调查，了解到更多的有关情况，杨

老太之所以起诉儿子，关键还在于担

心儿子把房子卖掉，会对自己今后的

养老产生影响。

庭审时，杨老太的儿子明确表示，

两年前是其母亲主动提出签订房屋转

让协议的，其从未对母亲有任何强迫，

现在，母亲既然向法院起诉要求其支

付购房款，他愿意按照双方当初签订

的协议，向母亲支付这笔钱。

余姚市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

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自

愿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涉案房屋已经过户到被告名下，但被

告未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应按照合同

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判

决被告支付原告杨老太购房款 25

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中的杨老太之所以起诉儿

子，是因为她有一个担心：儿子把房子

卖了，自己是不是会没地方住。对名

下已没有房产的老年人来说，产生这

样的顾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杨

老太要求确保有居住权与其要求儿子

支付购房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

两者之间不能混淆。从法律上说，居

住权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

权利，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理所应当，

而对于子女来说，确保父母的居住权

是其义务，是尽法定的赡养责任，因此

法院并未作处理。如果老年人真的因

居住权没能获得切实保障而与儿女产

生争议，可向法院起诉。

冒充名医社区义诊
卖药赚钱是否涉罪
读者汤女士问：

一个月前，郑某来到我所在的小

区广场设摊，自称是省城某医院著名

内科主任医生，从医多年，经验相当

丰富，因医院推出“名医下派免费义

诊”活动，前来给大家免费看病。我

患有严重的偏头痛，久治不愈，请郑

某诊治。郑某使用自带设备检查过

后，表示我虽然病情严重，但只需服

用其所带药物便能药到病除。由于

不能报销药费，我只能自理。出于对

郑某的信任，加之迫切希望病症痊

愈，我支付了2997元药费。可是，服

用后不但没有效果，还常常出现反

胃、恶心等症状。满怀疑虑的我经打

听得知，医院并未开展此项活动，医

院也查无郑某此人，且另有11名患者

与我一样上当。请问：郑某的行为是

否涉嫌犯罪？

本报作答：
郑某的行为已涉嫌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

案中，郑某的行为已具备该罪的构成

要件：一方面，郑某具有非法占有他

人钱财之目的。郑某设下陷阱，通过

让他人购买其药物，然后占有钱物。

这种侵犯他人财产的手段和方式，既

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当属

非法。

另一方面，郑某已经实施诈骗行

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实

质，是指行为人所采取的手段能够让

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使被害人因

此而交付财物。郑某虚构“名医”的

身份，假冒医院名义，借口免费义诊

活动，声称只要购买其所带药物，便

能药到病除，使包括你在内的人基于

错误认识，认可郑某的医术及谎言，

而向其交钱。

再一方面，郑某应当受到刑事追

究。诈骗罪是一种数额型犯罪，即只

要诈骗的财物在“数额较大”以上就

必须受到制裁。追究刑事责任的数

额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 266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你被骗的金额虽

然只有 2997 元，但如果另有 11 人上

当受骗的金额与你相当，合计12人，

涉案金额总计约 3.6 万元，决定了郑

某属“数额巨大”情形，应当受到刑事

处罚。

颜东岳

忽悠

看新闻可以赚现金，刷视频可以拿红包，

甚至聊天打字、走路跑步也可以赚钱……现

在，一批声称使用就能赚钱的手机APP，频繁

在网络上打广告，吸引大量用户下载安装。记

者调查发现，此类APP多数涉嫌夸大宣传，承

诺的高额回报往往无法兑现；鼓励用户拉人头

发展下线的模式，引发质疑。

王鹏 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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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已转让的房子，卖主突然要求返还
当地调委会：双方均有错，但房屋确需归还

将房子转让给儿子后，九旬老太反悔了
房子还要得回来吗？法院这么判


